关于做好2024年上半年节假日
有关工作的通知
各单位：
为切实做好2024年清明节、劳动节、端午节假期期间各项工作，结合校历安排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放假安排
1.清明节放假调休安排
清明节放假时间为4月4日（星期四）至4月6日（星期六），共3天。4月7日（星期日）上课、上班，按4月4日（星期四）课程安排上课。
2.劳动节放假调休安排
劳动节放假时间为5月1日（星期三）至5月5日（星期日），共5天。4月28日（星期日）上课、上班，按5月2日（星期四）课程安排上课；5月11日（星期六）上课、上班，按5月3日（星期五）课程安排上课。
3.端午节放假安排
端午节放假时间为6月8日（星期六）至6月10日（星期一），共3天。
二、工作要求
各单位要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，时刻保持思想警惕，切实落实主体责任，统筹做好节假日期间关爱师生和校园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。
1.做好校园安全稳定工作
各单位要切实把安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各方面、各环节、各岗位，强化底线思维和安全意识，抓细抓实校舍、消防、食品、交通、实验室危化品、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，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动态，进一步规范网站、公众号等网络媒体平台管理，对学生社团、社会实践等活动加强把关和指导，及时防范化解涉校敏感舆情。
2.做好假期师生服务保障
放假期间，相关部门要统筹做好师生服务保障，充分保障师生科研学习、生活锻炼、医疗卫生等需求，提高服务供给质量。加强师生员工人文关怀，通过线上家访、暖心交流等各种方式关注师生思想动态，及时做好思想疏导和心理辅导关爱工作。
3.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定
各单位要做好廉洁教育提醒，采取多种方式向党员干部打招呼、定规矩、提要求，坚决杜绝“节日腐败”，严防“四风”问题反弹回潮。党员干部，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。
4.做好假期值班值守
放假期间，总值班室、保卫处、校医院等重要值班岗位安排专人24小时在岗值班；学生管理、安全应急、服务保障等职能部门及各教学院部，每天由1位班子成员在岗带班，同时安排专人在岗值班（值班时间为每天8:30至11:30、14:00至17:00）；其他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做好带班值班安排。值班期间，要严格遵守值班纪律，不得迟到早退，确保信息报送渠道畅通。如遇突发事件、敏感事件和重要紧急情况，要迅速核实、及时报告并按规定妥善处理，杜绝迟报、漏报、瞒报。
请各单位按照模板填写《2024年上半年节假日值班表》，于3月29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7点前，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报送至总值班室（综合楼102室，电话62338279）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zongzhiban@bjfu.edu.cn。

附件：2024年上半年节假日值班表（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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